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 

核查意见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和晶科

技”）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安徽高新投新材料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淮北市成长型中小企业基金有限公司、淮北盛大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交

易对方”）持有的无锡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合计

31.08%的少数股东股权，并拟向不超过 35 名投资者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和晶科技本

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

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等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上市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在本次交易筹划期间，上市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上市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采取了如下的保密措施： 

（一）在本次交易的历次磋商中，公司与交易对方均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登记。公司已经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编写、递交了交易进程备忘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等相

关材料，公司股价未发生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本次交易各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公司少数核心管理层，以缩小本次

交易的知情人范围，知情人员做好信息保密工作，禁止向无关人员泄露相关信息。 

（三）因筹划本次交易，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3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当日公告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4 月 1 日

开市起复牌。 

（四）公司与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签署了保密协议，保证保密信息仅在

其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交易的工作人员以及为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专业人士范围

内知悉，并约束该等人员遵守保密义务；除非为本次交易之需要或得到披露方的

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已经得到的保密信息。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以

及参与制订、论证、决策等环节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五）公司在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

与交易对方约定了保密条款。 

（六）公司与各交易相关方沟通时，均告知交易相关方对本次信息严格保密，

不得告知其他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内幕交

易会对当事人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重后果。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

前 6 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即 2021 年 9 月 30 日至 2022 年 5 月 18 日（以

下简称“自查期间”）。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核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交易对方及其主要负责人，标的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

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上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 

四、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主体出具的说明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上述自查范围内的主体在自查期间内存在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身份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结余股数 交易时间 

朱瑾 
上市公司监事吴坚

的配偶 
0 10,000 72,000 2022-01-04 



李敬侠 
上市公司综合管理

部员工 
0 1,900 3,800 2022-01-05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买卖主体朱瑾已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1、除上述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买卖和晶科

技股票的情况； 

2、本人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和晶科技已

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3、在和晶科技本次因重组事项停牌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知悉任何与

和晶科技本次重组事项相关的内幕信息或其它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

卖股票的情况；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和晶科

技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本人上述买卖和晶科技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

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和晶科技

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和晶科技，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买卖主体李敬侠已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1、除上述股票交易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买卖和晶科

技股票的情况； 

2、本人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以及和晶科技已

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 

3、在和晶科技本次因重组事项停牌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未知悉任何与

和晶科技本次重组事项相关的内幕信息或其它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

卖股票的情况； 

4、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和晶科

技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5、若本人上述买卖和晶科技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

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和晶科技

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和晶科技，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核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和晶

科技股票的情形。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并在本次交易中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相关规

定，采取了充分且必要的保密措施履行保密义务，防止内幕信息泄露。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及证券服务机

构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人员岀具的声明及承诺，上述人员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行为，不构成

内幕交易；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

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财务顾问协办人：__________ _____  

彭友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赵冠群           王宇辉 

 

内核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尹璐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郑 睿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 

  马骥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3 日 

 

 


